
附件九 仲裁小组程序规则  

一般条款  

1.在本协定和第十一章中：  

（1）仲裁小组指依据第一百零九条设立的仲裁小组；  

（2）请求方指在第一百零九条项下请求设立仲裁小组

的缔约方；以及  

（3）被诉方是指依据第一百零九条被指控的缔约方。  

通知  

2.任何请求、通知、书面陈述或者其他文件应当由任一

缔约方或仲裁小组以签收交付、挂号邮寄、速递、传真、电

传、电报或其他具有发送记录的通讯方式提交。  

3.一缔约方应当向另一缔约方和每一个仲裁员提供每

一书面陈述的副本。文件副本也应提供电子版本。  

4.所有通知均应当提交各缔约方。  

5.存在于任何请求、通知、书面陈述或其他与仲裁小组

程序有关的其他文件的笔误性质的较小错误可以以提交清

楚标明修改的新文件的方式进行更改。  

6.如果提交文件的最后日期适逢一缔约方的法定节假

日，则该文件可在下一个工作日提交。  

仲裁的开始  

    7.除非缔约双方另有议定，为确定缔约双方或仲裁小组

认为适当的事项，缔约双方应在仲裁小组组成后的15日内与



仲裁小组会面。 

初步陈述  

    8.请求方应当在仲裁小组组成后的20日内提交初步书

面陈述。被诉方应当在提交初步陈述后的30日内提交书面反

驳陈述。仲裁小组应当在听取缔约双方关于争议的意见后，

决定争议缔约双方进一步应当提供或可以提交的书面陈述，

并且规定递交此类陈述的时间。 

仲裁小组的运作  

9.仲裁小组的主席应主持所有仲裁小组会议。  

10.除非这些规则中另有规定，仲裁小组可以任何方式

开展活动，包括电话、传真或电脑联系。  

11.只有仲裁员可以参与仲裁小组的审议。  

12.报告的起草应当为仲裁小组的专属职责。  

13.如果出现了这些规则中没有涉及的程序问题，仲裁

小组可以采用与本协定不存在不一致的适当程序。 

14.如果仲裁小组认为需要对该程序适用的时间期限进

行修改，或者在该程序中需要做其他任何程序上或管理性的

调整，其应当就修改或调整的原因书面通知缔约双方，并在

与缔约双方协商后注明需要修改的期限或者需要进行的调

整。 

听证会  

15.仲裁小组主席应与缔约双方和其他仲裁小组成员协



商，确定听证会的日期和时间。仲裁小组主席应就听证会的

日期、时间和地点向缔约双方进行书面通知。除非任一缔约

方不同意，仲裁小组可以决定不举行听证会。  

16.除非缔约双方另有议定，听证会应当在被诉方领土

举行。除非另有议定，被诉方应当承担争端解决程序的后勤

管理，特别是听证会的组织。  

17.如缔约双方同意，仲裁小组可以组织附加的听证会。  

18.所有仲裁员均应出席听证会。  

19.各缔约方应不迟于听证会之前5日提交拟参会的代

表和顾问的名单。  

20.仲裁小组的听证会不应公开。 

21.仲裁小组可以在听证会的任何时间向任一缔约方提

出问题。 

22.听证会后的30日内，各缔约方可以针对听证会中出

现的任何问题提交补充书面陈述。  

书面问题  

23.在程序进展过程中，仲裁小组可在任何时间向一缔

约方或缔约双方提出书面问题。仲裁小组应当向被提问的缔

约方提交书面问题。  

24.被仲裁小组提出书面问题的缔约方应当向另一缔约

方和仲裁小组提交任何书面回复的副本。在回复提交后5日

内，应当给予各缔约方提供书面评论的机会。 



保密  

25.缔约双方应对仲裁小组听证会保密。就另一缔约方

向仲裁小组提交的指定为保密的信息，各缔约方应予保密。

如果一缔约方向仲裁小组提交了其书面陈述的保密文本，应

另一缔约方的要求，也应在书面陈述中同时提供可公开的非

保密摘要，且摘要的提供应在不迟于提出要求或提交陈述的

15日内完成，以时间晚的为准。在采取充分措施保障争议另

一缔约方陈述的保密性的情况下，规定中的任何内容均不能

排除一缔约方对外公开其立场声明的权利。 

单方面联络  

26.在另一缔约方不在场时，仲裁小组不得与一缔约方

进行会晤或联络。  

27.在另一缔约方或其他仲裁员不在场时，任一缔约方

不得联络与本争端有关的任何仲裁员。  

28.在其他仲裁员或者不在场时，任何仲裁员不得与一

缔约方或缔约双方讨论该程序的任何事项。 

工作语言  

29.争端解决程序的工作语言应为英文。  

30.书面陈述、文件、口头主张或在听证会上的发言，

仲裁小组的初步报告和最终报告，以及缔约双方和仲裁小组

之间的任何其他书面或口头的通讯交流，均应使用工作 

语言。 



时间的计算  

31.如果按照本协定或这些规则，或仲裁小组要求在一

特定日期或事件后一定天数内，或此前一定天数内，或一定

天数内完成一事项，该特定日期或特定事件发生的日期不包

括在天数计算之内。 


